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文件
苏交运〔2024〕20号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报送江苏省“交运贷”
财政贴息储备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中共江苏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省“交运贷”财政贴息实施方案〉的通知》（苏财建〔2024〕101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对申请“交运贷”的项目实施项目储备清单管理。为进一步做好储备项目报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储备项目实施单位条件

（一）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贷款项目在江苏省域内实施；

（二）企业经营稳定，财务管理规范，产权清晰，有良好纳税记录；

（三）诚信守法，近三年内未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储备项目范围

（一）交通运输工具。新能源城市公交车以及公交车动力电池、营运客车、新能源营运货车、城市轨道交通营运电客车、营运冷藏车、中置轴挂车列车和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适配车辆购置；内河营运船舶和海运船舶购置；商用无人车、船、机购置；标准托盘、箱式货斗、周转箱（筐）、集装箱等单元化物流载具购置。

（二）转运接驳设备。门机、岸桥、装船机和龙门吊等港口装卸老旧设备更新；港口、铁路物流中心自动化装卸转运设备购置，包括自动化门机、自动化场桥、无人货车等；新能源叉车、正面吊等港口作业机械、新能源港内车辆和港用拖轮购置；机场与机场、货站与机场之间航空货运驳运设备装备购置；无人仓以及仓库内无人装卸技术设备购置；港口危险货物储罐、管线及附属设施更新；交通运输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设备购置。

（三）转运接驳设施。沿海港口、内河码头、内陆物流枢纽布局的储运设施建设，包括堆场、仓库和筒仓等；铁水联运、江海联运、水水联运转运设施建设，包括封闭式皮带廊道、自动闸口等。

三、储备项目提供材料

江苏省“交运贷”项目贷款需求表（附件1）；

项目实施单位营业执照。

四、储备项目报送程序

（一）项目登记。项目实施单位下载“江苏交通云”APP，进入“江苏交通云”APP的“交运贷”专栏，进行项目登记并提出项目贷款需求，上传《江苏省“交运贷”项目贷款需求表》盖章（签字）扫描件和材料清单扫描件。

（二）设区市审核。根据项目属地管理的原则，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登录江苏运输管理系统“交运贷”模块，审核本地区项目材料。对审核通过的项目，由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形成项目汇总表（附件2），加盖公章后报送省交通运输厅，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三）形成项目清单。省交通运输厅组织人员对项目内容、实施期限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项目纳入全省“交运贷”项目储备清单，导入“交运贷”专版，并向合作银行推送，项目清单原则上每2个月滚动一次。

五、工作要求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要高度重视，加强前期摸排、政策宣传，引导项目单位用好用足“交运贷”贴息政策，组织好本辖区内储备项目的报送工作。要细化工作举措，明确职责分工，确定储备项目报送工作的归口处室和负责人员，并将人员名单于8月5日前报送省交通运输厅（附件3）。要切实强化审核责任，对拟进入清单项目的真实性进行把关，重点审查申请单位和项目范围是否符合要求。第一批审核通过的项目，于2024年8月20日前报送省交通运输厅。按照2个月滚动一次的原则，后续审核通过的项目于每双月的10日前报送省交通运输厅。

六、其他事项

联系人：杜彬，联系电话：025—52853255，025—52853262（传真）；网上填报技术支持、操作答疑QQ群：323572270。

附件：1.江苏省“交运贷”项目贷款需求表
2.×××市江苏省“交运贷”储备项目汇总表
3.×××市交通运输局“交运贷”负责人员名单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24年8月1日

附件1
江苏省“交运贷”项目贷款需求（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注册日期
	
	联系人
	
	手机号码
	

	财务指标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利润总额
	期末从业人数
	实缴税金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单位基本

情况
	300字以内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领域
	

	建设期间
	
	项目所在地
	

	项目内容
	仅填报与“交运贷”贴息范围相关内容

	项目进展
	

	总投资
	万元
	其中
	1.银行贷款
	万元

	
	
	
	2.专项债
	万元

	
	
	
	3.财政补助
	万元

	
	
	
	4.自有资金
	万元

	
	
	
	5.其他
	万元

	贷款需求（贷款情况）

	是否已经申请银行贷款
	否（ ）
	预计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是（ ）
	申请贷款时间
	年   月  日

	贷款总额
	万元
	其中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期限需求

（贷款期限）
	月
	意向利率

（贷款利率）
	%
	意向银行

（贷款银行）
	

	提交材料：1.江苏省“交运贷”项目贷款需求表（签字或者盖章）；

2.营业执照。

	本单位郑重承诺：

本单位经营稳定，财务管理规范，产权清晰，有良好纳税记录；本单位诚信守法，近三年内未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申请的贷款项目真实，在江苏省域内实施，符合《江苏省“交运贷”财政贴息实施方案》范围。

                                                 企业盖章或者个体工商户签名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单位名称填写营业执照的名称； 2.项目单位类型填写法人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 3.项目名称以发改委备案、核准、审批项目立项名称为准。如未经发改委立项，由项目单位自行取名，且后续不得变更； 4.项目领域分为交通运输工具、转运接驳设备和转运接驳设施；5.项目所在地填***市***区（县、市）级；6.项目建设内容介绍项目基本情况，包括新购置设备的名称和数量，新购置设备的名称要与储备项目的范围保持一致。如涉及设备更新，要注明更新的内容；7.项目进展：如为交通运输工具、转运接驳设备填写已购置、未购置和部分购置（部分购置要明确购置的内容）；如为转运接驳设施填写未开工、正在施工中和已完工；8.申请贷款时间填报贷款合同签订日期。
附件2
×××市江苏省“交运贷”储备项目汇总表（第×期）

填报单位：×××市交通运输局(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序号
	项项目目所在地
	单单位名称
	联联系人
	手手机号码
	项目概况
	有贷款贴息意愿的项目

	
	
	
	
	
	目项目名称
	目项目领域
	目项目进展
	项目投资情况（万元）
	贷款需求额（总额）
	其限需求（贷款期限）
	意向利率（贷款利率）
	意向银行（贷款银行）
	是否已申请贷款

	
	
	
	
	
	
	
	
	合合计


	银行

贷款
	专项

债


	财政

补助
	自有

资金
	其他
	合计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附件3
×××市交通运输局“交运贷”负责人员名单
	姓 名
	处室名称
	职  务
	固定电话
	手  机

	处室负责人
	
	
	
	

	具体工作

人员
	
	
	
	


抄送：省财政厅。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4年8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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